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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建立一個轉介前介入方案，來區分在特教鑑定上，難以區分的學障

與一般低成就兒童。本研究對 47 位國語文低成就的原住民學童進行 11 週的補救教

學，根據研究執行的歷程，本研究將轉介前介入的流程設計分為五個階段，階段一：

低成就學童的篩選；階段二：提供轉介前的介入方案；階段三：評估轉介前的介入

成效；階段四：根據成效的判斷，決定後續的服務型態；階段五：學障鑑定。 
本研究再以多元方式檢驗此模式的可行性，主要發現為（一）補救教學可以在

學習障礙診斷工作流程實施；（二）學障鑑定透過轉介前介入，能有效篩檢一般低

成就，各階段人數逐漸降低，具有篩選功能；（三）轉介前介入能有效降低轉介特

教鑑定的數量，且成本低效益高；（四）以專業心評教師的「學障研判」為效標，

結果顯示被診斷為學障者，有很高的比率是對教學反應較差的，偽陰性的比率很

低。研究結果支持轉介前介入是一個有效且可行的方案，唯，以補救教學為轉介前

介入的方式，也會遭遇一些執行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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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在特殊教育的鑑定上，由於生理因素導致

的學習障礙（以下簡稱學障）與環境因素導致

的一般低成就兒童，在臨床上的表現極為類

似，兩類兒童不易區分。近年來，有許多學者

建議以轉介前介入（pre-referral intervention，
即轉介至特殊教育之前的補救教學）的教學反

應，來區分一般低成就與學障 （Berninger & 
Abbott, 1994; Vellutino et al., 1996; Vellutino, 
Scanlon, & Tanzman, 1998），國內目前的學障鑑

定也強調學障的學習困難必須「經評估後確定

一般教育所提供之學習輔導無顯著成效者」

（教育部，1998），這個作法的基本假定是，

學障有生理的認知缺陷，因此他們在轉介前介

入中的學習反應，應該會比一般低成就的學生

差。唯國內雖已明文規定「學習輔導無顯著成

效」，但卻無具體的操作標準或模式可以參

考，本文的目的即在發展一個可行的轉介前介

入方案，並以學障鑑定結果為效標，檢驗此方

案的有效性。本研究將以在學障鑑定上最具挑

戰性的原住民兒童為研究對象。 

一、轉介前介入在學障鑑定中的重
要性 

轉介前介入一詞最早由 Graden, Casey & 
Christenson（1985a）提出，主要目的是幫助學

生能在最少限制的環境下學習、並減少特殊教

育的不當轉介以及增加普通教師的技能與知

識。轉介前介入在學障領域受到重視，肇因於

1977 年美國公布 PL94-142 法案後，學障的出

現率逐年快速成長，到 1995 年，學障人數居

然佔了特殊教育人口的 50%（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95）。許多學者認為，學障出現

率過高，反映出學障概念與鑑定方法可能有問

題，例如「排他」和「差距」標準執行不易，

而導致環境因素造成的學習困難學生也被鑑

定為學障（Fuchs & Fuchs, 1998）。國內的現象

不盡相同，在 1991 年的全國特教普查中，學

障人口有 15512 人，佔全體學生的 0.44%（洪

儷瑜，1995），1999 年以來，國民教育階段每

年均有兩萬多名學障，但自從 2002 年教育部

將「疑似學習障礙」列入統計，也推動疑似學

習障礙的觀察期之後，國民教育階段的學障學

生降到一萬一千左右，比普查所得人數還要少

（教育部特殊教育統計，2005；洪儷瑜，

2006）。以上討論顯示，學障的人數與鑑定方

式有關，在加入有「疑似學障」觀察期之後，

學障的人數驟減約 50%。 
學障是一種隱性障礙，他們的學業出現不

可預期的失敗（ Fuchs, Fuchs, & Speece, 
2002），大部份的學障定義均將「差距」及「排

他」標準列為重要內涵；前者強調智力與成就

的差異，後者則強調其學業困難不是其他障礙

或環境因素直接造成的。唯這兩個標準在執行

上面臨許多爭議，在「差距標準」方面，許多

研究發現差距標準無法有效區分學障群體和

低成就群體（Ysseldyke, Algozzine, Shinn, & 
McGue, 1982），且過度依賴差距公式，也容易

延誤早期發現的契機，等到呈現顯著差距才進

行處理，與早期介入的原則相違背。因此，2004
年美國立法明訂學障的鑑定不要限於差距標

準，並建議採「對教學的反應」（response to 
instruction，簡稱 RTI）為參考資料（IDEA, 
2004），此建議與早期學障定義所提到「學習

輔導無顯著成效」為異曲同工的作法。 
在「排他標準」方面，學障必須排除文化

不利直接造成的低成就，但因這兩群人的臨床

特徵十分接近，因此這項標準對於少數族群實

在不易確實執行。有許多研究顯示，少數族群

學生學障的出現比率不當（Coutinho, Oswald, 
& Best, 2002；Ysseldyke, et al., 1982），學障是

一種生理成因的障礙，理論上，不同種族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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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出現率應接近，因此，少數族群學生學障的

出現率不當，可能有多重原因，其中之一是，

「排他」條款在學障的鑑定可能沒有適當地執

行。此外，也有學者主張，少數族群的障礙人

口比率較高（over-representation），是由於他們

接受到品質低落的普通教育，以及無效的特殊

教育（MacMillan & Reschly, 1998）。因此，建

議以改善普通教育（Maheady, Towne, Algozzine, 
Mercer, & Ysseldyke, 1983），或提供轉介前的

介入服務，來降低少數族群障礙出現率過高的

問題（ Graden, Casey, & Bonstrom, 1985b; 
Mercer, Jordan, Allsopp, & Mercer, 1996）。 

近年來，「轉介前介入」的議題在國內外

都愈來愈受到重視，Mercer 等人（1996）調查

美國 1990 年以後各州學障定義與鑑定基準的

改變情況，結果發現許多州都在鑑定基準中增

加了「轉介前介入」的鑑定要項。不但如此，

美國最近更將「對教學的反應」做為學障鑑定

的參考資料（IDEA, 2004）。我國民國八十七年

的特殊教育法規即將「學障的學習困難必須經

評估後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學習輔導無顯

著成效者」列為學障的鑑定基準（教育部，

1998），轉介前的介入應該是詮釋「學習輔導

無效概念」的積極具體措施。洪儷瑜（2005）
調查各縣市的學障鑑定工作，發現 80%的縣市

在學障鑑定工作中均設有至少一個月到一年

不等的觀察期，可見國內已經「把診斷的時間

往後推遲」，理想中，在觀察期應給予疑似學

童普通教育的教學輔導，「若無顯著成效，則

判定為學障；若有成效，則判定為低成就」。

這個「從教學成效來區分低成就和學障」的方

法，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學障因其生理因

素是在補救短時間內難以有成效的，一般環境

因素所致的低成就兒童只要給予學習機會，其

成績比較容易拉上來。因此，對於在環境不利

因素的學區，提供低成就學生轉介前的補救教

學，在法令上與實務上均是可行的。 

綜上所述，在解決「傳統學障鑑定的爭議」

和「少數族群障礙比率不當的問題」，及落實

「特教法的要求」上，前述的討論均共同指向

「提供轉介前介入」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 

二、少數族群在學障鑑定上的問題 

如前所述，少數族群由於文化的特殊性，

在學障的鑑定上，會出現「排他」標準不易執

行的困難。除此，學障的概念強調「智力正常」

與「內在差異」，這兩個概念在學障鑑定基準

的操作上，少數族群也會出現特定的困難。 
國內的學障鑑定，都會區的縣市大多將

「智力正常」定義為智力商數 85 以上（洪儷

瑜，2005），但少數族群，如國內的原住民，

若採用此一標準，將可能導致學障出現比率偏

低。國內外已有許多研究指出，少數族群在智

力測驗的表現較低（任秀媚，1986；Kush, 
Watkins, Ward, Canivez, & Worrell, 2001），例如

Kush 等人的研究發現，非洲裔美人的智商大約

低於白人常模平均值一個標準差。因此，當智

力正常的操作定義切截點訂在 85 以上時，白

人有 16%低於此切截點，但卻會有高達 50%的

非裔美人低於此切截點，亦即，有 50%的非裔

美人會被排除於學障的鑑定資格之外。另根據

常態分配，少數族群屬於臨界智能障礙（IQ70
～84）的比率也將會增加，他們的學習需求，

在普通教育中無法獲得滿足，他們因學障可能

具有的特教需求，也無法獲得。因此，臨界智

能障礙的少數族群，是否應該被排除在學障類

別之外？是一個兩難的問題。如果排除了，似

乎也無法解決低估智力可能造成忽略少數族

群學障需求的問題。 
在內在差異方面，「標準分數差距法」是

美國各州最常採用的差距方式（Frankenberger 
& Fronzaglio, 1991），其中，「智力和成就」差

距方式，在國內也常被採用，但此方式對整體

智力測驗表現較低的原住民兒童卻是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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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許多研究指出，標準分數差距法易受到智

商影響，智力高於平均值者，被診斷為學障的

機會增加，智商低於平均值者，被診斷為學障

的機會降低（Warner, Dede, Garvan, & Conway, 
2002），因此，對智力整體較低的少數族群，

採用標準分數差距法會低估其學障出現率，易

增加「偽陰性」的機會。 
綜上所述，傳統的學障鑑定方式，對少數

族群有其特有的限制，因此，解決這些問題可

能必須採非傳統的方法，對少數族群學障學

生，從他們對教學的反應來進行學障鑑定，可

能是一條出路（Vellutino, Scanlon, & Lyon, 
2000）。因此，本研究即是希望透過設計原住

民經驗本位的課程，並結合有效教學策略積極

介入補救，探討利用有效補救作為轉介前介

入，是否可以為原住民學障學生鑑定工作之兩

難解套。 

三、轉介前介入的模式 

轉介前介入因有助於區別學障與一般低

成就，且能有效降低特殊教育服務人數與教育

成本（Chalfant & Pysh, 1989），其重要性日益

增加。近來，國外陸續發展了幾種不同的介入

模式，主要有四：（ 1）「支援團隊模式」

（ Instructional Support Teams，簡稱 ISTs，

Kovaleski, Tucker, & Stevens, 1990）；（2）反應

學生個別需求之教育方案（簡稱 RIDE 模式，

Project Responding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 Beck, 1991）；（3）轉介前介入方案

（Pre-referral Intervention, Graden et al., 1985a）；
（4）處遇效度模式（Treatment Validity，Fuchs 
& Fuchs, 1998）。這些模式均強調預防原則，並

強調方案執行應與普通班教學做整合，其最終

的目的都是要改善普通班學生的問題，以減少

特殊教育服務的需求。 
四種模式雖有相同的目的，但內涵與執行

的程序各有特點，ISTs 和 RIDE 模式，係透過

提供支援教師或團隊，來幫助普通教師解決問

題，其中，RIDE 模式另建立策略庫（tactics 
bank）、錄影帶圖書館，協助教師因應學生個別

差異，調整普通教室的教學；轉介前介入方案

則強調個案在轉介特殊教育服務之前，必須經

過兩次的介入服務，若第一次的介入無效，則

必須進一步蒐集比較詳細的觀察資料，再做一

次介入，確定介入無效時，個案才進入特殊教

育服務系統；處遇效度模式假定學障學童不僅

是成就落後而已，同時學習速度也較同儕緩

慢，因此主張一般教育所提供之教學介入無

效，必須同時符合學習表現「落後」且成長速

度「緩慢」，符合雙重差距（dual discrepancy）
者才視為學障。因此，此模式強調，對低成就

學生的處理應先改善普通班的教學，根據兒童

對教學的反應，判斷其問題的嚴重性，在多層

的努力後仍然不能適應普通班的，才有可能是

學習障礙，此乃利用處遇之反應作為區辨之參

考。 
上述四種模式作法雖有不同，但基本上都

強調在轉介學生進行特教鑑定前，應先在普通

教育中提供教學調整與服務，再根據教學反

應，決定是否進行後續的特教鑑定。這種作法

最大的優點，除了有助於增進普通教育與特殊

教育的合作，也能有效減低錯誤轉介的數量。

許多實徵性研究支持執行轉介前介入的效

益，有的研究發現，轉介前介入能有效降低轉

介特教鑑定以及安置的比率（Beck, 1991; 
Speece, Case, & Molloy , 2003）；有的研究發

現，轉介前介入能降低留級比率（Hartman & 
Fay, 1996; 引自 Fuchs, Mock, Morgan, & Young, 
2003）；除此，在學障鑑定上，難以區辨一般

低成就與學障的問題，透過轉介前介入也得以

解決，許多研究發現，轉介前介入，是一項能

有效區別一般低成就與學障的指標，一般低成

就學生教學反應較好，學障學生教學反應較

差。（Speece et al., 2003; Vellutino et a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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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執行轉介前介入已成為特殊教

育的重要趨勢，成效研究也支持轉介前的介入

不僅能減少錯誤的轉介，有效降低轉介特殊教

育鑑定與安置的比率，同時也有助於區分「認

知能力缺陷」與「經驗、教學不足」所造成的

閱讀困難群體。國內目前雖將「學習輔導」的

概念納入學障的定義，但如何執行此概念，卻

仍少有探究。柯華葳、邱上真（2000）曾對學

習障礙鑑定模式提出轉介前介入的建議，但其

建議未能具體落實。洪儷瑜（2005）調查 92
學年各縣市學障鑑定工作，雖然 80%的縣市對

疑似學障學生設有觀察期，但各縣市對此觀察

期的功能、流程與效益均不清楚，國內在其可

行方案與相關研究亦付之闕如。基於此，本研

究將以在學障鑑定上挑戰較多的原住民兒童

為補救對象，探究實施轉介前介入的可行性。

本研究具體的目的陳述如下： 
（一）將補救教學與學障鑑定工作連結，

發展利用補救教學為轉介前介入之學障鑑定

方案。 
（二）分析轉介前介入方案的可行性。 
1.分析實驗組兒童在轉介前介入各階段疑

似學障的出現率 
2.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兒童轉介特教鑑定

比率 
3.分析轉介前介入的成本效益 
（三）以專業心評教師的學障研判為效

標，分析轉介前介入方案的有效性。 

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一）學校 
本研究共有五所台東市區學校參與，三所

學校為實驗組，兩所為對照組，本研究以二、

三年級的原住民語文低成就兒童為研究對

象。實驗組學校接受強調證據本位的補救教

學，對照組接受學校提供的、以作業指導為主

的一般補救教學，但兩校補救的內涵差異極

大。  
（二）參與學童 

本研究以二、三年級原住民國語文低成就

學生為對象，三所實驗組學校合計有 206 位原

住民學生，共選取 47 位兒童參與實驗教學，

二年級 21 位，三年級 26 位；兩所對照組學校

合計有 82 位原住民學生，共選取 31 位參與研

究，二年級 14 位；三年級 17 位。參與學童有

兩種來源：1.從資料庫中篩選，其條件為：原

住民，且在 91 學年度台東縣基本學力測驗的

國語成績得分在常模 PR25 以下，並排除智能

障礙者及導師認為 92 年（補救教學的前一學

期）國語成績已跟上全班的平均水準者。2.導
師推薦：排除智能障礙後，國語科成績居全班

後面 25%以下，由導師推薦者。實驗組及對照

組學童的基本資料描述如下： 
（1）實驗組：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的平均

智商為 86.82，標準差為 10.77，男生 28 位，

佔 59.6%，女生 19 位，佔 40.4%，男女生比約

為 6：4。根據黃毅志（2002）的五等級分類系

統，本研究實驗組學童的家庭社經水準整體偏

低，等級最低的「第一級」比率最高，佔 48.9%，
其次是第二級，佔 46.8%。 

（2）對照組：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的平均

智商為 82.58，標準差為 13.01，男生 15 位，

佔 48.4%，女生 16 位，佔 51.6%。對照組學童

的家庭社經水準也是整體偏低，等級最低的

「第一級」比率最高，佔 64.5%，其次是第二

級，佔 25.8%。 
（三）補救教學教師 

補救教學由六位大四的師範生執行，六位

學生均修習過一年半的教育實習課程，為了確

保教學的內容效度，研究者總共提供三個階段

的師資培訓，介入前分別提供 16 小時的理論

培訓以及一個星期的實作培訓，介入期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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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至少兩次的教學督導，此外，研究者於補

救教學期間，每天輪流到六個班級觀察教學的

執行，以掌握教學方案的執行，並提供立即的

問題解決建議。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工具包括智力、認知能力、語

文能力以及成就評量四類。智力評估採魏氏兒

童智力量表第三版（陳榮華，1997），以測量

智力，並作為智力和認知能力差距分析之依

據；認知能力方面，共評估三種和語文有關的

認知能力，包括聲韻覺識、工作記憶（曾世杰，

1999）和唸名速度（曾世杰、邱上真、林彥同，

2003）等三種能力。認知能力測驗主要目的除

為了前述分析智力和認知能力差距之用，也供

心評教師據此判斷參與兒童是否有認知缺陷。 
語文能力評估識字、聽寫、閱讀理解和寫

作四種能力，本研究以「基本讀寫字綜合測驗」

（洪儷瑜、張郁雯、陳秀芬、陳慶順、李瑩玓，

2003）評估識字和聽寫能力；以識字量評估測

驗（洪儷瑜、王瓊珠、張郁雯、陳秀芬，2004）
推估兒童的識字量；以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

（柯華葳，1999）和故事朗讀（洪儷瑜、陳秀

芬，2004）評估閱讀理解能力；以研究者自編

的看圖作文評估參與兒童的寫作能力。除看圖

作文僅實施後測外，上述語文能力測驗均分別

於教學介入前、後各實施一次，目的在評估教

學介入的成效。 
成就測驗由研究者自編，測驗目的是評量

受試在實驗教材的學習成效，於每課、每單元

結束後實施，實驗課程結束時，實施總結性成

就評量。 
本研究另使用兩個現成的資料庫，一是 91

學年度台東縣基本學力測驗成績，測驗的目的

是評量台東縣國小學童的國語和數學能力，測

驗實施於 91 年下學期，本研究僅使用國語科

成績，主要目的是初篩原住民國語文低成就兒

童；另一是 92 學年度台東縣學習障礙學生鑑

定安置之鑑定資料庫，目的是分析實驗組和對

照組學生轉介特教鑑定的差異。 

三、研究程序 

（一）補救教學的執行  
研究者先整理出文獻中「有效的教學原

則」和「有效的教學方法」，再據此針對二、

三年級原住民低成就兒童，設計符合其生活經

驗的國語文教材。研究設計為準實驗研究，實

驗組及對照組在 92 學年度下學期期初，均接

受前測，以蒐集兒童的智力、認知能力和語文

能力（陳淑麗、曾世杰、洪儷瑜，2006）。 
實驗組分為 6 組，每組 6-10 人，共接受

11 週、每天兩節課、共 75 節的補救教學。教

學介入結束後，每位學童再實施後測，以評估

成效。 
研究所用的自編教材，強調在地素材，以

符合原住民兒童的生活經驗為課文主要內

容。教學成分包括閱讀理解、詞彙及生字。閱

讀理解成分主要採「故事結構法」；詞彙部分

採「詞彙網教學」，以概念的增生與分類串聯

來豐富詞彙概念；生字部分則是用部件教學法

建立兒童的部件概念與部件知識，並強調解碼

的自動化。每課結束，皆實施課後成就評量（陳

淑麗、洪儷瑜、曾世杰、鍾敏華，2006）。 
為了讓補救教學方案順利執行，研究者多

次與實驗學校進行溝通與討論，每校於補救方

案執行前、後各召開一次正式的說明與協調

會，補救教學期間則採非正式溝通方式，包括

透過訪談、書面溝通等方式，來瞭解與解決方

案執行過程遭遇的問題；再者，為了確保補救

教師的教學效能，研究者於補救教學期間，定

期進行教學督導，前三週每天進行督導會議，

第四週以後調整為每週督導二到三次。研究者

每天撰寫研究札記，以記錄這些歷程性的質性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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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據補救教學反應分組 
本研究假定原住民一般低成就和原住民

學障群體對教學的反應會不同，一般低成就對

教學反應較佳，學障兒童對教學反應會較差。

本研究先提供低成就兒童一般的補救教學，並

根據他們的教學反應區分為「低成長」和「高

成長」兩群體。 
本研究教學反應的分組，參考 Chall（1996）

的閱讀發展理論，選擇低階的解碼技能作為分

組的依據，二年級以「看字讀音流暢性」的前

後測差值分組，三年級則以「聽寫」分組，實

施程序先將前後測差異值依據高低順序排

序，再做差異分數的分佈分析。研究假定，如

果差異值分佈，有明顯的落差，且呈雙峰分

配，則落差點可能是區分一般低成就兒童和疑

似學障教學反應的決斷點。分析結果發現，樣

本差異分數的分佈呈現連續性的變化，沒有明

顯的落差現象，也未呈現雙峰分佈。同時，因

本研究人數較少，若採最高三分之一和最低三

分之一的方式，樣本數將會過小，所有的統計

推論將受到限制。因此採兩組平分方式分組，

進步量較低也就是對教學反應較差者稱為「低

成長組」，進步量較多對教學反應較好者稱為

「高成長組」。二年級「低成長組」有 11 人，「高

成長組」有 10 人；三年級「低成長組」和「高

成長組」各有 13 人（陳淑麗、洪儷瑜、曾世

杰，2005）。 
（三）專家教師學障研判 

為了確認轉介前介入的鑑別效度，本研究

請兩位受過專業學障鑑定訓練的心評老師及

一位在大學特教系任教的學障專家，對 47 位

實驗組學童進行學障或非學障的研判，以做為

效標。兩位心評教師均為合格之資源班老師，

接受過至少 78 小時的學障鑑定專業訓練，並

在 2 年內，至少研判過 10 個個案。本研究學

障研判資料包括學童的「魏氏智力」、「教學介

入前的認知和語文能力前測」以及「家庭和教

師的訪談紀錄」等資料。為避免循環論證，這

兩位心評老師並未參與介入方案，也不知道兒

童對教學的反應如何。心評教師依現行學障鑑

定標準進行研判，當兩位心評老師研判不一致

時，再請學障專家做最後確認。47 位兒童中，

有 12 名被研判為學障學童，二年級和三年級

分別有 6 位被判為學障，和選樣母群對照（205
人），學障出現率為 5.8%，與推估的學障出現

率相符。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三個目的，「發展轉介前介入方案」

與方案可行性，為歷程性資料，本研究根據方

案實施的經驗，根據理論劃分階段、與可行的

步驟，並討論執行的細節；另外，方案「可行

性」和「效度」為量化資料部分，主要從「分

析各階段出現率」、「比較實驗和對照組轉介特

教鑑定比率」，以及「計算補救教學成本」等

向度，分析本方案的可行性。 
效度部分，本研究以「專業心評教師的學

障研判」做為效標，對教學分組進行效度考

驗。本研究根據教學反應判定學障，可能錯

誤，也可能正確。判定錯誤的情況有偽陰性與

偽陽性兩種（引自洪儷瑜，1995；Kauffman, 
1997）；正確的判斷也可分為敏感性和特定性

兩種（王榮德，1992），均以百分比呈現結果。 
1.判定錯誤： 
(1)偽陰性（false negative）：指是學障，但

教學反應分類未能篩出的機率。 
(2)偽陽性（false positive）：指不是學障，

但教學反應分類未能排除的機率。 
2.判定正確： 
(1)敏感性（sensitivity，正確進入）：若兒

童對教學介入的反應較差，而且被判為學障的

機率。 
(2)特定性（specificity，正確排除）：若兒

童對教學介入的反應較佳，而且被判為非學障

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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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錯誤和判定正確兩種考驗系統的分

母不同，判斷錯誤以全部學童為分母；判斷正

確則是用效標系統的診斷為分母。 

研究結果 
一、原住民低成就學童的轉介前介

入方案 

本研究依據實際執行工作流程，將轉介前

介入到鑑定的流程，分五個階段，依序為篩選

低成就學童、補救教學介入、評估介入成效、

決定轉介與否與學障鑑定等，並根據研究過程

中所參與之人力與工作說明，五階段的流程如

圖一。前三個階段為「特教鑑定前」的處理，

第四階段則根據轉介前介入的教學反應，決定

是否正式轉介特殊教育的鑑定，第五階段則是

傳統的學障鑑定，分述如下。 

 
 
 
 
 
 
 
 
 
 
 
 
 
 
 
 
 
 
 
 
 
 
 
 
 
 
 

圖一 低成就學童轉介前介入方案 

負責人 
● 普通班教師 
● 教務或輔導室行

政人員 

● 補救教學教師 
● 普通班教師 
● 教務或輔導室行

政人員 

● 補救教學教師 
● 普通班教師 
● 行政人員 

評估介入的成效 
● 實施後測 
● 根據學習反應做個別診斷

補救教學介入 
● 評估初始能力 
● 提出介入計畫 
● 執行介入方案 

篩選低成就學童 
● 篩選 
● 導師轉介 

轉介特教 

鑑定與服務 

對教學沒有反應 

未達一般兒童水準 

對教學有反

應，且達一

般兒童水準

對教學有反應 

但未達一般兒童

轉介前介入方案 

介入結束 

繼續追蹤 

繼續提供介入服務或 

修正介入計畫 

進行學障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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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一─篩選低成就學童：以台東縣基本

學力測驗成績及導師推薦，篩出低成就學童；

先不探究篩出兒童低成就的成因，直接進入下

一階段補救教學介入。 
階段二─補救教學介入：本階段在轉介兒

童至特殊鑑定前，就先提供低成就學童有品質

的補救教學，過程可細分為三個步驟，包括「評

估起點能力」、「提出介入計畫」以及「執行

介入計畫」。 
階段三─評估介入成效：這個階段的目的

在於評估介入的成效，並根據學生對教學的反

應，建議後續的處置。實施程序包括「實施後

測」以及「做『學習反應良好與否』的判斷」

兩個步驟。本階段必須判斷學生在介入教學

中，是否有明顯的進步，學習表現是否趕上同

儕水準，如果沒有明顯的進步，才進入最後正

式轉介特殊教育的鑑定。 
階段四─決定是否轉介特教鑑定：本階段

執行者根據前三階段所蒐集的資料，決定低成

就兒童是否要轉介做特殊教育鑑定？是否中

止或繼續介入服務？或需要其他的教育支援。 
階段五─學障鑑定：將階段四對補救教學

反應較差的個案，由學校系統轉介到縣市鑑安

輔委員會，心評教師進一步收集心理測驗資

料，再佐以前四個階段的資料，研判個案是否

為學習障礙。 

二、本方案的執行狀況與可行性說明 

本研究的第二個目的在於檢驗圖一方案

的可行性，以下由上述研究樣本說明各階段的

實施狀況與利弊分析，並討論方案的可行性。 
（一）階段一：篩選出低成就學童 

本研究先是利用台東縣政府主持的國語

科學力測驗列出 PR25 以下名單，再請導師確

認此名單是否為國語文低成就，另，若有學生

不在名單之列，但導師認為有需要者，亦可推

薦。以下從「篩選的有效程度」及「篩選方式

的經濟性」兩方面來討論此篩選方式，在真實

的教育行政系統中的可行性。 
1.「篩選的有效程度」：本研究共篩選出

50 位低成就學童，佔母群的 24.4%，這個比率

接近本研究對低成就的操作定義－－最後25%
之比率，顯示這樣雙重管道（測驗篩選、導師

推薦）的篩選，可以有效的找到合理比率的低

成就兒童。 
2.「篩選的經濟性」：本研究先就兒童前一

學年度的「學力測驗」找到最後 25%的名單，

再請導師確認這些名單，導師必須先排除已有

智能障礙手冊及國語科成績已跟上全班平均

水準者，不需介入的兒童，最後再推薦不在學

力測驗篩選名單中，但導師根據長期觀察認為

需要介入的兒童，以避免團體測驗篩選可能的

誤差。 
從執行的觀點來看，使用「學力測驗資料

庫」找到第一層的名單，具有經濟、方便、易

施行的優點，唯「學力測驗」目前在各縣市的

推展並不普遍，建議可選擇能比較出個體相對

地位的標準化測驗實行之；「導師確認與推薦」

也是簡單易行的，這兩種方式交互運用的優點

是，可以避免遺漏掉一些需要協助的兒童，或

者沒有學習困難的兒童卻被轉介進行補救教

學。 
（二）階段二：補救教學介入 

學障鑑定標準中有「一般教育所提供之學

習輔導無顯著成效者」的敘述，階段二所提供

的國語文補救教學，即為符合上述之規定而設

計，希望能在兒童轉介至特殊教育之前，先提

供有效的教學介入。實施的程序可包括以下三

個步驟。 
1.步驟一：評估起點能力 
研究者先確認學生的起點能力與困難所

在，以作為規劃介入方案的參考，以及成效評

估的參考基點。本研究根據教學的成分，對參

與學童做了「識字」、「閱讀理解」與「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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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測驗，以評估學生的起點行為，其中，識字

與閱讀理解二成分，各選用兩種不同難度的測

驗。前測結果發現，在評估閱讀理解能力的「閱

讀理解篩選測驗」，二年級兒童的通過率僅

有.27，接近猜測機率，學生普遍反應太難；在

評估識字能力的「看字讀音測驗」，三年級兒

童則已有許多接近滿分，顯示試題太簡單。這

些結果意味著，未來的研究者選擇測驗時，必

須依兒童的年級或發展階段而定。 
2.步驟二：提出介入計畫 
這個步驟的目的是，根據前一階段能力與

問題的分析，提出轉介前的介入計畫，計畫內

容包括介入的時程、介入的時段、教材以及評

估成效的方式等向度。 
(1)介入的時程 
本研究進行前，曾以其他學校的班級做了

一個試探性的研究（陳淑麗、洪儷瑜、曾世杰、

鍾敏華，2006），結果顯示，9 週 52 小時的補

救教學，能使 70%原住民學童趕上一般兒童的

閱讀水準。但在正式研究階段，以大學生為補

救教學教師，研究發現，經過 11 週 75 小時的

補救教學，全部實驗組兒童僅有 23.4%達同儕

水準，但若僅分析一般低成就兒童則有 40%達

同儕水準（PR35 以上）。這兩個研究都讓相

當多的兒童回到同儕水準，稍有不一致的地方

是比例的差異。但這個差異是可以理解的，因

為試探研究中，補救教學老師是專家教師，本

研究卻只是大學四年級的師範生。另外，

Vellutino 等人（1996）進行一學期 67.5 小時一

對一的補救教學，使 67.2%的學生達到一般兒

童的閱讀水準（PR30 以上）。綜合這三個研

究發現，可以得到幾個結論，1.長時密集的補

救教學對許多兒童都有成效；2.成效差別可能

與資源的投入有關，如師資水準、師生比等。

因此研究者建議未來的補救教學研究可以一

學期為單位進行規劃，對未達同儕水準者，應

繼續提供後續的協助；再者，規劃補救教學

時，應考慮師生比及師資可能造成的影響。 
(2)介入的時段 
補救教學的時段，一般分為抽離式與外加

式兩種，本研究原本規劃在每天的「早自習」

（外加）和「上午第一節」（抽離）兩個時段

進行補救教學，但執行一週後，有兩個學校二

年級的導師反應，第一節課若被抽離，影響兒

童一般課程的學習，因此要求將第一節課的補

救時段，調整為下午時段；三年級在補救教學

的後期，也要求調整第一節課的時段。因此，

根據本研究與學校體制衝撞的經驗，研究者建

議轉介前的介入，宜以外加式課程為主，可利

用早自習、午休或放學後等未安排學習課程的

時段來進行補救教學。唯早自習時段較容易受

小朋友遲到、升旗噪音等因素的干擾。若能透

過良好的行政協調，降低干擾的可能，更可能

見到補救教學的效果。 
(3)教材 
本研究設計的教材，考慮了「文化經驗本

位」以及「控制教材難度」兩個特性，這樣的

調整目的在於促成最好的學習成效，這個教材

已被證實為有效的教材，陳淑麗等人（2006）
的研究發現，此教材對於語文低成就的原住民

兒童有顯著成效，參與研究之資深教師也非常

肯定此教材，認為原住民兒童在經驗本位的教

材中，上課的討論與分享變得熱絡了，兒童的

學習動機變強了。 
(4)）評估成效的方式 
本研究的學習成效評估，包括「能力評量」

和「課後成就評量」兩種。「能力評量」於補

救方案執行前、後各實施一次；課後成就評量

則實施於每課、每單元及全部課程結束時。研

究者事前的設計是，要以前者評估教學介入前

後語文能力的變化，以後者評估兒童的學習成

就。但從研究的結果看來，能力評量確實能達

成研究者評估語文能力變化的預設目標，而課

後成就評量部分，因為大部分兒童都得到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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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看來適合用來評估學習的精熟度。 
3.步驟三：執行介入方案 
本研究之補救教學由六位受過專業訓練

的大四學生執行，採小組教學，6～10 位兒童

一班，每天兩節課密集式的介入。由大學生執

行補救教學，其優點是他們具有教育專業知

識，會確實執行實驗教材的教學設計，但大學

生缺乏教學經驗，在補救教學的初期，需要花

費較多的時間做教室管理。為幫助大學生儘快

掌握教學，研究者透過密集的教學督導，來協

助大學生提升教學能力。 
再者，補救教學執行的順利與否，與學校

行政系統以及導師的配合度有關，Graden 等人

（1985b）比較六個實施轉介前介入方案的學

校，他們發現「行政」和「資源」的支持，以

及教師是否願意改變，是影響方案成效的關鍵

因素，本方案也有類似的發現。導師的觀念與

配合度會影響方案的執行，例如有導師認為，

補救教學應該再教一次原班級使用的國語科

教材，採外加教材是無效的，且會增加學生學

習負擔；不論學生語文程度如何，原班級的國

語課一定要參與，讓學生的段考成績馬上進步

才是重要的等。這些問題，又都直接影響補救

教學的執行，因此，研究者認為轉介前介入的

執行，對於學校或導師可能產生的錯誤期待以

及不配合，應該在方案執行前先進行溝通並取

得共識，以避免影響補救教學的執行。 
（三）階段三：評估介入成效 

這個階段的目的是根據評量計畫，評估介

入的成效，並根據學生對教學的反應，建議後

續的處置。實施的程序包括「實施後測」以及

「根據學習反應做個別診斷」等兩個步驟。 
步驟一：實施後測 
這個步驟的目的是根據評量計畫，實施相

關的測驗。本研究於補救教學結束後的一週內

實施後測，由補救教學者執行，施測項目同前

測，另加一個評量寫作能力的看圖作文。在這

個步驟容易遭遇到的問題是，低成就學童易出

現抗拒施測的行為。低成就學童抗拒施測可能

有兩個原因，一是長期學習挫折，預期失敗的

心理，導致許多學童還沒有開始做，就認定自

己不會，一開始就以抗拒施測來預防可能發生

的失敗；二是測驗本身不是一件有趣的活動，

學童因此不喜歡做測驗，而學童抗拒施測將可

能使我們無法掌握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研

究者建議可以透過增加施測方式的趣味性、告

知目標以及提供增強物等方式，來降低學童做

測驗的抗拒行為。 
步驟二：根據學習反應做個別診斷 
這個步驟的目的在根據學生對教學的反

應做綜合研判，判斷學童是一般低成就或疑似

學障，以利進一步的協助。 
本研究根據學童在補救教學的進步情

形，將 47 位參與學童，區分為「較有反應」（23
人）和「較沒反應」（24 人）兩群人。根據學

障與低成就的定義，研究者預期，「較有反應」

者，比較可能是低成就的學童；而「較無反應」

者，則較可能是學習障礙者。本研究以獨立的

專業心評教師的診斷為效標，他們的診斷結

果，支持了研究者的預期。 
學障的定義強調其生理的成因，因此他們

即使接受一般的學習輔導也不會有顯著成

效。本研究介入的 47 位兒童中，有 12 位被心

評教師研判為疑似學障，其中有 10 位對補救

教學的反應較差，顯示學障兒童確實對一般補

救教學比較沒有反應。一般低成就則是外在環

境所造成，因此只要提供學習機會或進一步調

整文化差異，他們就有機會趕上一般兒童，根

據此假定，本研究推論對教學比較有反應的群

體為一般低成就。專業心評教師所做的學障研

判資料顯示，23 位教學反應較佳學童中，有

21 位為非學障，顯示對教學較有反應的學童有

很高的比例為一般低成就。 
研究者認為，在這個階段做個別診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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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困難在於怎樣解釋「低成就卻沒有良好

反應的學童」以及「疑似學障但卻有良好反應

的學童」。就本研究的資料，前者的出現機率

為 13/23，這可能使低成就生被誤判為疑似學

障兒童，而後者的出現機率為 2/12，則可能使

學障兒童失去接受特殊教育的機會。後者的發

生，就是犯了第一類型錯誤，這是比較嚴重

的。研究者建議，我們需要更進一步的個案研

究，以釐清此類兒童的特質，以降低診斷過程

的偽陰性。 
對補救教學反應較差的「疑似學障」個

案，建議正式轉介進行特殊教育的鑑定，以及

考慮提供特殊教育服務，同時，將個案在階段

一～三的教學與評估所得資料加以彙整，以幫

助特殊教育鑑定評量的決定，也可避免不必要

的重複測驗。疑似學障個案在特殊教育鑑定診

斷中，如果確定其智力正常，有明顯的內在差

異，同時也確定其困難不是由其它障礙所造

成，就可以研判為學障。 
對教學較有反應的一般低成就學童，如前

文所述，在介入之後，大約還有 60%的學童，

其語文能力仍未達一般兒童水準，顯示，他們

雖然進步較多，但仍需要再繼續提供一般的補

救教學，因此，研究者建議，對教學較有反應

的一般低成就群體，應進一步根據「是否達到

一般兒童水準」，決定是否結束介入。亦即，

如果學生對教學有反應，且達到一般兒童水

準，則結束補救教學介入，未來只需要繼續追

蹤；如果學生對教學有反應，但未達到一般兒

童水準，則繼續提供介入或修正介入計畫，

唯，對這個群體應提供多長的介入？國內目前

尚無相關研究能提供建議，國外則有許多研究

建議，對低成就學生的協助，提供一年到兩年

的介入是必要的（Barbara, Anthony, Keith, Dennis, 
2003；Pikulski, 1994），據此，研究者建議，

對補救教學有反應但未達同儕水準者，先持續

提供兩年密集的補救教學，兩年若無法達到同

儕水準，則可懷疑是障礙所致，建議轉介特教

鑑定。以兩年作為切截點，是否適當，建議未

來的研究進一步檢驗之。 

三、透過轉介前介入進行學障鑑定
的可行性 

以下從本研究各階段的人數及出現率、特

教鑑定比率以及成本效益等方向，檢驗本方案

的可行性。 
（一）學障鑑定透過轉介前介入，能有效篩檢

一般低成就，各階段人數逐漸降低，具

篩檢的功能 
一個可行的轉介前介入方案，理想中各階

段的人數應該逐漸降低，本研究所呈現的結果

正是如此，整個過程下來，可以篩掉一半的非

學障學童，顯示這種「先教學再鑑定」的系統

相當可行。本研究在轉介前介入各階段參與學

生的人數及篩選比率，母群 205 位原住民學童

中，在階段一低成就學童的篩選階段，有 50
人（24.4%）符合語文低成就的判準，進入階

段二的補救教學方案。經過 11 週的補救教學

後，階段三我們根據學童對教學的反應，區分

出疑似學障 24 人（佔母群的 11.7%）和一般低

成就 23 人（11.2%），三個階段的人數比率，

隨著階段逐漸降低，最後僅留下 11.7%的學生

進入學障鑑定系統，比率略高於文獻上所推估

的學障出現率（5%～10%）。 
一個合理的特殊教育鑑定系統應呈現漏

斗型的倒三角形架構，本方案各階段的出現率

逐漸降低，顯示此方案具有將一般低成就兒童

篩除的功能。再者，本研究以轉介前介入為學

障鑑定流程的第一關，在這個方案的第三階

段，留下 11.7%的學生進入特殊教育鑑定系

統，本研究以教學反應為篩選標準的疑似學障

未必就是學障，尚需進一步認知能力的診斷與

鑑定，因此略高於學理上學障的出現率是合理

的。綜合上述，以轉介前介入為學障鑑定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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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能兼具有效篩檢與不輕易排除的特性，

顯示此方案具有可行性。 
（二）降低特教鑑定的人數需求    

表一呈現實驗組和對照組學童 92 年度轉

介特教鑑定的比率，由表一可知，實驗組學童

被轉介做特教鑑定的比率（14.9%）明顯低於

對照組學童（33.3%），大約減少了一半。此結

果顯示，轉介前介入方案確實有效減低了轉介

做特教鑑定的比率，這個發現與國外一致 
（Beck, 1991; Speece et al., 2003; Torgesen et al., 
2001）。再從鑑定的結果來看，實驗組與對照

組學校，轉介做特教鑑定的學生中，有極高的

比率被鑑定為障礙或疑似障礙（實驗組

85.7%；對照組 80%），需要提供後續的特殊教

育服務。這個發現與另一研究發現一致，一旦

學生被轉介，有很高的比率學生被做測驗

（92%），以及被安置在特殊教育（73%）

（Algozzine, Christenson, & Ysseldyke, 1982; 
引自 Graden et al.,1985b）。另，在特教鑑定上，

因轉介就可能有極高的比率被施測或被安

置，因此對於轉介比率可能過高的族群或地

區，如何先透過轉介前的介入，或者適當的教

育診斷，來避免學童被不當的鑑定或安置；對

於轉介比率過低的族群或地區，如何發展一個

健全的轉介系統，來避免遺漏了需要協助的學

童，都是在特教鑑定系統中應該努力的方向。 
 
表一 兩組學童轉介 92 年度台東縣特教鑑定的人數 

 
被轉介特教鑑定學生數

（佔樣本數的%） 
台東縣鑑輔會鑑定結果（佔鑑定人數的%） 

  學障 疑似學障 疑似智障 一般低成就 
實驗組  7（14.9%） 2（28.6%） 3（42.9%） 1（14.3%） 1（14.3%） 
對照組 10（33.3%）* 2（20%） 4（40%） 2（20%） 1（10%） 

*註：對照組轉介特教鑑定的學生中，有一位學童的家長不同意做特教鑑定，n=30。 

 

（三）低成本與高效益 
「成本」、「效益」是方案可行性的重要考

量，成本越低、效益越高，可行性就越高。本

研究補救教學付出的成本，包含補救教師鐘點

費、教材印製費、測驗費和增強物等項目，每

位學童補救一學期的平均成本為 3,000 元，低

於 92 年度台東縣之學障鑑定每位學生之鑑定

成本為 3,800 元（高進欽，e-mail，民 93 年 12
月 7 日）。除此效益之外，本研究的補救教學，

能使 1/4 左右的原住民低成就學童回到同儕水

準，此結果除了幫助一般學生回到普通班環

境，並且能降低轉介到特教鑑定工作之人數，

這些也是另一種特教成本的節省。此外，經過

前三階段方案幫助原住民學障學生可以獲得

應有的診斷，不致於被懷疑而失去鑑定資格。

前述效益顯示，與現行制度相較之下，轉介前

介入對於特殊教育確實具有節省成本；效益多

元的優點。國外有許多長期性追蹤研究，更指

出早期的補救教學，不僅能降低特殊教育人數，

減輕教育成本，且到成人效益更高（Shanahan & 
Barr , 1995），這些發現顯示，轉介前介入方案

是一種值得推展的教育模式。 

三、轉介前介入方案的診斷效度 

研究者假定，一個可行的轉介前介入方

案，在補救教學中反應較差的學生，應有較高

的機會被專業的心評教師判斷為學障兒童。 
本研究依學童對教學的反應，將學童分類

為「高成長組（明顯進步）」與「低成長組（有

進步但不明顯）」二組，研究者假定，後者較

有可能被判定為學習障礙。為了檢驗這個假

定，本研究分析「學障研判」與「依教學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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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之間的一致性。表二、三分別呈現學障

研判的結果與考驗。 
從表二可知，二年級 11 位低成長組學童

中，有 6 人被心評老師研判為學障，而這 6 人

教學反應均屬低成長組，教學反應分類的診斷

敏感度為 100%（6/6）。高成長組的 10 位學童，

10 位均被心評老師研判為非學障，教學反應分

類的診斷特定性為 66.7%（10/15）。「教學反應

分類」和「學障研判」間的一致性為 76.2%，

不一致性的比率則為 23.8%，在二年級，「教學

反應分類」和「學障研判」的不一致都是假警

報型的偽陽性錯誤所致，可見教學反應的判斷

仍非研判之充分條件。 
三年級的受試 26 人中，有 6 人被心評老

師研判為學障，其中 4 人教學反應被歸在低成

長組裡，即，教學反應分類的診斷敏感度為

66.7%。有 20 人被心評老師研判為非學障，其

中有 11 人教學反應被歸在高成長組裡，教學反

應分類的診斷特定性為 55.0%。「教學反應分

類」和「學障研判」間的一致性為 57.7%，不

一致的比率為 42.3%。其中假警報型（偽陽性）

的比率為 34.6%，錯誤遺漏（偽陰性）的比率

為 7.7%。 

綜合以上分析，若以學障研判的結果為效

標，我們發現被診斷為學障的，有很高的比率

是對補救教學反應差的，二、三年級分別高達

100%及 66.7%；反之，被診斷為非學障的兒

童，二、三年級分別有 66.7%和 55%是對補救

教學反應較佳的。依補救教學成效之轉介正確

率平均高達 72.1 %，但二年級兒童的鑑定正確

性，略高於對三年級。此結果可能因年級較低

兒童其低成就的原因通常較為單純，年級越

高，可能衍生的問題較多，例如學習無助、對

學習與教學的情緒反應不佳等因素，都有可能

一層層加上來，使兒童對補救教學的反應變

差。唯，三年級的效度較差，也可能是測驗工

具的問題。本研究後續的資料分析發現，三年

級有兩位高能力低成長的個案，研究者推論可

能是本研究採用的聽寫測驗對三年級已經有

天花板效應，導致高能力學童的成長空間較

低，進步幅度小，造成錯誤進入。本研究嘗試

拿掉這兩位學童，重新分析三年級教學反應指

標的效度，結果三年級的區辨效度馬上提高，

正確率從 57.7%提高為 62.5%，顯示測驗工具

的天花板效應，也可能是影響三年級區辨效度

的因素。 
 
表二  「依教學反應分類」「」和「學障研判」交叉分析：以人數表示 

二年級（n=21） 三年級（n=26） 
學障研判 

低成長組（＋） 高成長（—） 低成長（＋） 高成長（—） 

學障（＋） 6 0 4 2 

非學障（—） 5 10 9 11 

註：（＋）指學障或低成長；（—）指非學障或高成長 

 
再者，學障研判和依教學反應分類之間也

有不一致的，二、三年級分別為 23.8%及 42.3%
（如表三），其中，犯偽陽性（不是學障卻被

心評專家判為學障）的錯誤比率為 29.8%，明

顯高於偽陰性（是學障卻未被判為學障）的錯

誤比率 4.3%。就學生的受教權與鑑定流程之功

能而言，此階段比較應該擔心偽陰性，因為偽

陰性者（在轉介做特教鑑定之前，即因對教學

的反應不錯而被遺漏的學障兒童）將會因而失

去其應有的受教權，這是比較嚴重的錯誤。根

據本研究資料發現，兩位錯誤排除的偽陰性個

案，其智商較高，又出現典型的符號替代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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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內在差異明顯的學障特徵，加上介入前的

語文能力又偏低，成長空間大，因此，比較容

易被錯誤排除。而在此階段較高之偽陽性是可

以接受的，因為轉介前介入僅為鑑定工作其中

之一關，第五階段尚有正式評估可以降低偽陽

性的機率。本研究發現，拒絕學習、有行為問

題或屬於其它類型障礙的個案，比較容易錯誤

進入，這種錯誤在後續的評估中可釐清。因

此，從本研究之錯誤比率來看此一鑑定工作流

程之設計，可以肯定以轉介前介入區別一般低

成就與學障的作法。 
上述交叉資料，再進一步比對後續台東縣

的特教鑑定資料，結果本研究 47 位個案中，

僅有七個個案被轉介進行特教鑑定，其中有六

個個案在「教學反應」與「心評研判」的判斷

是一致的，有五位被鑑定為學障或疑似學障，

這五個個案在「教學反應」與「心評研判」都

是判為 YES 的個案；另，有一位被鑑定為臨界

智能障礙，在「教學反應」與「心評研判」都

是 NO 的個案；七個個案僅有一位被判為疑似

智能障礙的個案，在兩個系統的研判是不一致

的，這個個案對教學沒有反應，心評研判歸類

在非學障，屬於錯誤進入的個案，唯，智能障

礙個案對教學反應必然不佳，錯誤進入是合理

的。以上結果顯示，若從後續台東縣特教鑑定

的結果來看，兩個研判系統均判斷為 YES 的，

最有可能是學障，且，心評研判的精準度略高

於教學反應，但由於本研究的個案被轉介進行

特教鑑定的比率較低，顯示可能還有一些個案

未被轉介，兩個研判系統的精準度孰高？建議

未來研究進一步驗證之。 

 
表三  「依教學反應分類」和「學障研判」間的一致性：以人數（%）表示 

 兩種研判不一致 兩種研判一致 

年段 偽陰性 偽陽性 錯誤率 敏感性 特定性 正確率 

二年級 
0 

（0%） 

5 

（23.8%） 

5 

（23.8%） 

6/6 

（100%） 

10/15

（66.7%） 

16 

（76.2%） 

三年級 
2 

（7.7%） 

9 

（34.6%） 

11 

（42.3%） 

4/6 

（66.7%） 

11/20

（55.0%） 

15 

（57.7%） 

全部 
2 

（4.3%） 

14 

（29.8%） 

16 

（34%） 

10 

（83.3%） 

21 

（60%） 

31 

（66%） 

 

討論與結論 

一、討論  

傳統學障鑑定在診斷一般低成就與學障

上，常遭遇不易區辨的困擾，此問題在文化殊

異的原住民群體上更為嚴重，本研究以原住民

為對象，旨在發展一個轉介前介入方案，透過

補救教學來解決傳統學障鑑定的難題。主要發

現如下： 

（一）五階段的轉介前介入方案，可為學障鑑

定流程的第一關 
本研究發展的轉介前介入方案，共劃分為

五階段，從初始的篩選低成就、補救教學介

入、評估介入成效、決定轉介與否，到最後的

進行學障鑑定。這個流程和傳統學障鑑定（較

強調心理測驗）的作法，其最大的差異是，在

轉介學生進行特教鑑定前，須先提供有效的補

救教學，再根據教學反應，決定是否進行後續

的特教鑑定。這樣的做法，不但使國內特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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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的「學習輔導無顯著成效」之概念得以操

作化，同時也能解決心理測驗不易區分一般低

成就與學障的困擾。在美國，轉介前介入的概

念以及各種模式的發展，在 1980 年代就已經

受到注意，2004 年美國 IDEA 法案更明訂對於

學障的鑑定，建議採「對教學的反應」為參考

資料 （IDEA, 2004），本研究的作法符合美國

學障鑑定的趨勢，都強調以轉介前介入為學障

鑑定流程的第一關，藉此來解套傳統學障鑑定

的困境，以及增加學障鑑定的正確性。 
（二）轉介前介入方案能有效區分出「學障」

和「一般低成就」群體，具篩檢與降低

特教鑑定需求的功能 
本研究以專業心評教師的學障研判為效

標，結果顯示以轉介前的介入區分一般低成就

和學障，敏感度高、偽陰性低，能有效區分出

「學障」和「一般低成就」群體。五階段的轉

介前介入方案，前三階段的出現率逐漸降低，

最後僅剩下 11.7%的學生進入學障鑑定系統，

和對照組兒童相較，實驗組兒童被轉介做特教

鑑定的比率明顯較低，此結果顯示，轉介前介

入具有將一般低成就兒童篩除以及降低特教

鑑定需求的功能。唯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

以轉介前介入區辨學障和一般低成就的特定

性較低、偽陽性較高，亦即，在教學反應分類

中，大部份的學障能進入「疑似學障」群體，

但約有 1/3 比率的一般低成就群體，會錯誤進

入「疑似學障」群體，顯示此作法對於學障群

體的篩選可信度高，但對區別一般低成就和學

習障礙的效度較低。但此結果就「轉介前的介

入」的階段而言，確實是可接受的，特教鑑定

系統在初始的階段可容許較大的「偽陽性」，

避免「偽陰性」，以免遺漏掉可能需要協助的

個案。根據這樣的想法，研究者認為，教學反

應分類的標準較寬鬆，符合鑑定系統中初始階

段的需求。唯從效度考驗結果得知，使用教學

反應來分類時，應特別注意犯偽陽性的機會。 

（三）補救教學可為轉介前介入的一種方

式，但仍有一些執行上的困難 
從前述美國 IDEA 法案的建議，可見轉介

前介入在學障鑑定上的角色，有日益受到重視

的趨勢。近十年來，國外已發展出各種不同的

轉介前介入模式，各模式共通的地方是，均強

調在轉介學生進行特教鑑定前，應先在普通教

育中提供教學調整與服務，再根據教學反應，

決定是否進行後續的特教鑑定。本研究發展的

轉介前介入方案，是採補救教學為手段，研究

結果發現，補救教學的反應確實能區分一般低

成就與疑似學障兒童，對補救反應較佳者，有

較高的比率為一般低成就學生；對補救教學的

反應較差者，有較高的比率為疑似學障學生，

且補救教學的成本低，又可以讓兒童提早得到

協助，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唯，本研究補救教學之設計，雖強調根據

以證據為基礎設計教學方案，但，在執行上也

遭遇一些困難。本補救教學之師資來源，主要

由大學生執行補救教學，學校則扮演提供學

生、場地與行政協調的角色，在執行的過程遇

到三個主要的困難，第一，教材難度的適配

性：本研究二、三年級使用相同的補救教材，

課前評量的資料發現，大約有六成的教學字，

三年級學生在上課前就已經會了，顯示，對三

年級而言，此補救教材可能太簡單。另外，本

研究是採年級分組，而不是語文能力分組，組

內學生的異質性仍大，同一教材難度，難以符

合每一位學生的語文學習需求，這使得教學的

難度增加；第二，學生抗拒學習：低成就學生

由於長期學習挫折，常會衍生缺乏學習動機或

行為的問題，本研究發現，學生在上課及做測

驗時均有這種現象發生，他們容易放棄，常說

「不要」或「不會」，有較多不專心行為，洪

儷瑜（2005）的研究也有類似發現，洪氏建議，

有效的教室管理技巧和適當的教學活動安排

是補救教師必須具備的技能；第三，各校支持



轉介前介入在學障鑑定之可行性研究 

 

．63．

度不同：本研究以大學生執行補救教學，過程

中有部分導師對大學生較不信任，較不願意配

合方案的規劃與執行，其中又以補救教學時段

的安排爭議最大。未來補救教學的規劃，應做

適度調整，以解決這些問題。 

二、結論 

綜合上述發現與討論，本研究利用補救教

學的教學反應，來區分 47 位低成就的原住民

學生是一般低成就抑是或學障，並以多元的方

法檢驗此方案的可行性，結果均顯示此作法不

僅可讓學童提早得到教育服務，而且在鑑定的

流程所發揮的功能與結果證實其可行性，在補

救教學中，學童若對教學有良好反應，即能脫

離補救課程；若對教學沒有良好的反應，此事

實亦立即提供後續的特教診斷一個珍貴的資

訊，有助於學障鑑定的判斷。顯示，早期系統

的補救教學確實是有多重效益的，成本低且效

益高，是一種可行的教育方案。唯，值得注意

的是，本研究約有 1/3 的個案，在「教學反應

分類」和「心評學障研判」是不一致的，尤以

三年級不一致性較高，本研究雖試圖分析其原

因，唯限於本研究樣本不夠大，建議未來若有

較大的樣本，可能更系統地分析不一致的原

因，並透過追蹤研究，探究哪一個系統的精準

度較高。 
再者，本研究的結果僅以東部市區五個學

校的原住民為對象，研究結果是否適合於其他

地區的原住民，以及二、三年級之外的年級，

均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檢驗。另，國內目前各

縣市疑似學障的觀察期間不一，因此，本研究

所發展的轉介前介入方案，利用有效補教學作

為轉介前介入的學障鑑定模式，是否在其他縣

市可以複製，也需要進一步探討。最後，此轉

介前介入運用是否也適用於其他非原住民學

生的學障鑑定，建議未來研究進一步探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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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introduce a Learning Disabilities Identification 
model which would include the ideas of pre-referral intervention and re-
sponse-to-intervention. To test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odel, we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a pre-referral intervention program in order to identify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from a group of 47 low-achieving aboriginal students. The process of identification con-
sisted of 5 stages: (1) screening out of low achievers; (2) conducting a pre-referral inter-
vention; (3)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vention; (4)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3), 
determining appropriate educational services for low- achieving aboriginal students; (5) 
LD identification. Researchers also examine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odel by means of 
various approaches. The main findings were: (1) it is feasible to include a pre-referral in-
tervention program in the LD identification process; (2) students’responses to interven-
tion served to distinguish LD learners from low achievers, and the number of suspected 
LD learners decreased at each successive stage; (3) pre-referral intervention reduce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who needed to receive further LD  identification; (4) using inde-
pendent evaluation as a criterion, those who were diagnosed as LD learners were very 
likely to have poor responses to intervention. The percentage of false negatives was low. 
The research findings supported the assumption that pre-referral intervention is feasible 
and can effectively discriminate “low-achieving” and “possible learning-disabled” group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difficulties confronted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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